
生物医学研究院 2021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制

选拔办法 （调整） 

生物医学研究院 2021 年继续实行“申请-考核”制选拔普通招考博士生，

本着恪守公平选拔的原则和对考生高度负责的态度，按照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相

关文件的要求，特制定 2021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制选拔办法如

下：  

（一）申请条件 

考生须符合《复旦大学 2021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章程》中规定的报

考条件。报考定向就业博士生须如实填写报考信息并提供定向单位同意报考证

明。 

（二）“申请-考核”制流程 

1. 报名与资格审查 

考生应在复旦大学研究生招生网（网址：

http://www.gsao.fudan.edu.cn，以下简称学校研招网）“研究生报考服务系

统”报名。报名时间：2020 年 12 月 18 日 8 时至 2021 年 1 月 24 日 24 时，报

名截止时间如有调整，以学校研招网通知为准。 

2. 博士评审材料上传及补充 

考生须在规定报名时间内按系统要求提交评审材料，除在学校研究生报考服

务系统中提交的材料以外，即日起至 3 月 22 日 17:00，考生如有①新的外国语

水平证明材料、②新的科研成果和证明材料需更新，请在上述时间内直接将需更

新的电子版材料以“3 月 X 日更新+报名号+考生姓名+报考导师”标题发送至邮

箱 biomed_nl@fudan.edu.cn。评审材料审核施行诚信一票否决制。 

3. 初审 

以面试组别为基本单位，由研究生导师组成的专家小组对考生的材料进行评

审。每位专家独立评分，取平均分为考生的材料评审成绩。根据考生初审成绩由

高到低排序，按照各专业招生计划择优确定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 

4. 复试 

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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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招生的学科专业和复试考生人数，结合实际成立若干复试工作小组。复

试工作小组由不少于 5 人的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含）以上专家组成。复试既进

行学业知识考核，也注重能力、素质和潜质的考察。考核考生外语能力、专业综

合能力、科研创新能力等，并对考生进行综合素质的评价，如身心健康状况、沟

通交流能力、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等。复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思想品德考核不

合格者不予录取。 

5. 确定拟录取名单 

复试工作小组根据招生名额和考核成绩（总成绩即复试考核成绩）排序，

提出拟录取名单及候补名单（考试总成绩低于 60 分者不予录取），经博士生招

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后，上报研究生院，拟录取名单经学校审核后由学校统一

公示。 

（三）其他说明 

1.申请材料的审核执行诚信一票否决制，如发现考生申请材料有造假行

为，将立即取消其报考资格。 

3.本办法适用于 2021 年普通招考博士生招生工作。以硕博连读方式报考的

考生选拔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4.本细则如有与学校博士生招生工作相关规定不一致者，按照学校规定执

行。 

5.咨询电话：021-54237325. 

   

                          生物医学研究院 

                                       2021 年 3 月 15 日 

 


